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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关于 

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GLO2021BJ（法）字第 0602-20 号 

致：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匠心家居”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上市”、

“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出具了《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常

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匠心独具

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匠心独具

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常

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

所关于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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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出具了《关于常州匠心独具智

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问询问题清单》（以下

简称“《问询问题清单》”）。本所律师就前述《问询问题清单》涉及本次发行的相

关事宜进行了进一步的核查，对本所《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

书（四）》中已披露的内容作出相应的修改、补充或进一步说明，并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

补充，并构成《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未被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中律师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的相关释义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一致。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如

下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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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询问题清单》第 5 题 

5.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徐梅钧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配偶，且持有发行人股

份。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未将徐梅钧认定为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和合理性。请保荐

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认定实际控制人的理论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以下简称“《审

核问答》”）第 9 问规定： 

“实际控制人是拥有公司控制权的主体，在确定公司控制权归属时，应当…

以发行人自身的认定为主，由发行人股东予以确认…应通过对公司章程、协议或

其他安排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股东出席会议情况、表决过程、审议结果、董事

提名和任命等）、董事会（重大决策的提议和表决过程等）、监事会及发行人经营

管理的实际运作情况的核查对实际控制人认定。…发行人股权较为分散但存在单

一股东控制比例达到 30%的情形的，若无相反的证据，原则上应将该股东认定为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法定或约定形成的一致行动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

情况，发行人及中介机构不应为扩大履行实际控制人义务的主体范围或满足发行

条件而作出违背事实的认定。…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直系亲属，如其持有公司股

份达到 5%以上或者虽未超过 5%但是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在公司经

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应说明上述主体是否为共同实际控

制人。” 

（二）未认定徐梅钧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和合理性 

1、李小勤与徐梅钧于 2019 年 12 月登记结婚。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

律适用意见第 1 号》，发行人及其保荐人和律师主张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该情况在最近 3 年

内且在首发后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有效存在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小勤与



 

5 

 

徐梅钧缔结婚姻时间不足 3 年。 

2、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小勤的配偶徐梅钧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报告期

内，李小勤一直为发行人控股股东、董事长，多年来对公司经营决策拥有控制力。

2019 年 12 月，李小勤与徐梅钧缔结婚姻关系，徐梅钧通过受让方式取得公司 2%

股权，李小勤控制公司 98%股权；上述婚姻事实形成时间较短，且未改变公司控

制权结构，李小勤个人在缔结婚姻关系前后均保持对公司的控制。认定李小勤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3、徐梅钧持有发行人 2%的股份，持股比例较低，对股东大会决策不具有重

大影响。此外，徐梅钧作为 9 名董事之一，对董事会不具有控制力，亦未曾提名

董事、监事。 

4、徐梅钧未与李小勤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无一致行动安排或其他相关安

排。徐梅钧与李小勤均独立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接受委托或委托他人进行投票。 

5、根据发行人及其股东出具的《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的说明函》，发行人及

其股东认定李小勤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6、徐梅钧已做出承诺：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包括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

下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徐梅钧不存在通过实际控制人认定规避

持股承诺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认定李小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具

有合理性；发行人未将徐梅钧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具有合理性。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1）查阅了《审核问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

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关于实

际控制人及共同实际控制人认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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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并核查了发行人及其股东出具的《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的说明函》； 

（3）对李小勤和徐梅钧进行访谈程序，取得并核查了李小勤、徐梅钧结婚

证； 

（4）取得徐梅钧对于股份锁定 36 个月的承诺函； 

（5）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各项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了解公司重大决策的

实际决策程序和决策结果。 

2、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认定李小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具

有合理性；发行人未将徐梅钧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具有合理性。 

二、《问询问题清单》第 8 题 

8.报告期内发行人外销收入占比 95%以上，境外客户主要集中在美国。请发

行人结合美国关税贸易政策及未来发展趋势，进一步说明：（1）中美贸易摩擦对

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的影响，有关关税分担协议是否有效且具有可持续性；（2）

发行人为应对因销售区域集中产生的经营风险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请保荐人、发

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中美贸易摩擦对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的影响，有关关税分担协议是否

有效且具有可持续性 

1、中美贸易摩擦对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的影响 

（1）中美贸易摩擦对发行人境外收入或成本的影响 

2018 年 9 月起，公司出口美国产品普遍加征 10%关税，2019 年 5 月起，加

征关税提高至 25%。 

为降低关税成本，公司陆续与主要客户达成关税分摊协议，不同分摊方式可

能导致发行人收入降低或成本增加，最终对公司毛利造成不利影响，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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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关税影响毛利金额（万元） -2,312.89 -8,045.43 -1,697.29 

销售收入（万元） 131,813.33 117,469.88 109,699.55 

关税影响毛利率 -1.75% -6.85% -1.55% 

注：2020 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阅 

（2）中美贸易摩擦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响 

美国加征关税后，中美贸易的交易成本显著增加，可能存在部分潜在客户或

潜在业务流失至中国以外的供应商。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不确定性，发行人加强与客户沟通合作，通过关税

分担等方式共同应对挑战，进一步深化了合作关系。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客户

不存在流失情形，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随着发行人越南生产基地投产，中美

贸易摩擦相关风险进一步分散。 

综上，中美贸易摩擦对发行人销售收入影响较为有限。 

2、有关关税分担协议是否有效且具有可持续性 

公司与美国主要客户通过书面方式就关税分摊问题进行沟通并达成一致约

定。相关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为正常的商业安排，不存在违反现

行法律、法规的情形。综上，相关关税分担安排内容有效。 

发行人与主要客户达成关税分担约定以来，相关安排履行情况良好，不存在

因关税分担引起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与此同时，在关税分担的安排下，发行人主

要客户不存在流失情形，发行人境外销售业务保持稳定增长。综上，相关关税分

担约定具备可持续性。 

（二）发行人为应对因销售区域集中产生的经营风险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销售区域为美国。公司为应对因销售区域集中产生的经

营风险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美国以外的境外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拓展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地的外销业务；同时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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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欧洲、日韩等地设立办事处，引进本地化营销人才，着力开拓欧洲及亚洲境外

市场。外销业务收入中，美国地区占比由 2017 年的 96.07%逐步降低至 2020 年

1-6 月的 90.92%。 

国家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金额（万

元） 

占当期外

销比例 
金额（万元） 

占当期外

销比例 
金额（万元） 

占当期外

销比例 

金额（万

元） 

占当期外

销比例 

美国 40,837.13 90.92% 102,852.70 90.77% 96,098.72 91.99% 81,689.53 96.07% 

其他国

家和地

区 

4,080.50 9.08% 10,460.19 9.23% 8,363.45 8.01% 3,340.96 3.93% 

合计 44,917.63 100.00% 113,312.89 100.00% 104,462.17 100.00% 85,030.49 100.00% 

2、拟开拓境内市场 

公司正在筹划境内市场开拓计划并组建团队，将境内市场作为未来主要市场

之一和未来业绩增长点，降低公司业务活动及经营业绩对以美国为主的境外市场

的依赖。 

公司将从品牌打造、渠道建设、产品矩阵拓展、健康疗养市场切入等多个角

度推动国内市场开拓工作。公司募投项目亦包含境内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

金到位后，发行人将借助资本实力加快境内市场开拓工作。 

（三）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与主要客户达成的关税分担约定相关邮件往来记录，并抽取

约定达成前后部分订单，核实价格变化情况是否与约定条款一致； 

（2）实地走访主要客户，就关税分担约定情况与客户进行确认； 

（3）根据发行人关税税率、关税分担安排及销售明细情况，测算关税对发

行人收入、成本及毛利的影响情况； 

（4）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为应对因销售区域集中产生的经营风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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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措施。 

2、核查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客户有关关税分担协议具备有效性、可持续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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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章页）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劲容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秦  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  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陈  婷 

  

 

 

 

       年   月   日 


